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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則 

除我方與我們的客戶(以下稱“客戶

”)另有書面明文合意之外，本條款與

條件適用於所有我們所運送的產品與

服務(以下稱“ 交付之物”)。若一般

或特別條款與條件有未盡事宜，應適

用台灣的相關法令或規定。 

任何交付之物的受領，應視為是無條

件按照一般銷售、運送與服務條款所

受領。 

縱我方沒有明文反對，買方的任何購

買條件並不拘束我們所交付之物。 

除經本公司事先同意，客戶不得以本

公司或巴索集團之銷售代理人、經銷

商或其他類似身分之名義主動、營利

性地對本公司之產品為再銷售。若該

產品係為集團公司而購買，其須嚴格

遵守國際交易規則與禁令。 

“服務”一詞，應包含本公司(“巴索

”)以及/或巴索集團(合稱“巴索”, 

“我們”,“我方”)之任何公司所提

供，而與本合約相關的服務。 

 

2. 訂單、價格與付款 

交付之物的性質、範圍以及價錢，悉

依我方書面要約且顧客承諾之內容訂

定之，或依照經我方書面所確認顧客

要約的內容訂定之。本合約履行範圍

之任何變更或增補，均需由巴索以書

面形式簽名，方具有拘束力。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稅(如有適用之情

形)並不包含於價格之內，於運送後

30 日內，客戶應依發票價格給付全部

價額，亦即，不扣減任何的折讓。 

 

3. 包裝 

除雙方另有約定外，我方以成本價格

計算包裝之價格，我方沒有義務接受

被退回的包裝。 箱子、棧板等應分別

計價，當客戶將良好且可重複使用狀

態之箱子、棧板等以其費用退還予我

方時，應歸入客戶的帳戶。 

 

4. 運送、成本與關稅 

縱使是由我方負責交通、保險或關稅

的支出，任何於簽署本合約之後所增

加的費率以及費用，例如:交通費、保

險成本、關稅等，應由客戶負擔。若

費率或費用有所減少，應歸入客戶的

帳戶。 

 

所有服務之提供，應視為 遲於發票

付款時已由客戶受領。 

 

5. 不可抗力 

若基於非可歸責於我方或我方的承包

商、供應商、供貨商或次承包商所能

控制之因素所生之阻礙，包含但不限

於天災、生產廠房或廠區之全部或部

份損毀、短缺、戰爭、動員、暴亂或

內亂、革命、依主權或契約所為的政

府行為、火災、流行病、檢疫限制、

異常惡劣的天候、禁運或貿易限制、

或其它依照國際實務被認屬於不可抗

力之事由，我方不應被認定為違約或

應負違約之責任。 

 

6. 檢查與受領交付之物 

客戶應於交付之物送達時檢查交付之

物，且客戶應於使用或加工前檢查之

。有關於交付之物的重量、品質或性

質之權利主張，客戶應於受領或接受

服務後 8 日內向我方提出，且我方須

被允許進入現場並檢查交付之物。 

若客戶未依上述方式檢查，我方於法

律容許之範圍內，免負任何責任。 

 

7. 付款遲延 

若客戶基於任何原因或破產之情形違

反給付價金之義務者，縱有其他相反

的付款規定，所有價金給付之義務應

即刻到期，且我方有權立即追償價金

。此外，我方有權暫停履行本約或立

即終止本合約，且無須給予客戶事前

之通知。我方保留請求損害賠償之權

利，尤其是請求之成本，以及其他遲

延利息之請求。此外，我方有權立即

終止所有訂單，包含已跟客戶確認之

訂單在內。 

 

8. 智慧財產權、證書與許可 

任何與交付之物相關或與巴索相關之

所有專利、商標、營業秘密、know-

how 與其他智慧財產權，均專屬於巴

索所有。客戶不得修改、進行還原工

程、迴避設計、複製、或基於交付之

物進行衍生之創作。客戶應取得所有

必要的進口許可證以及政府許可，且

應遵守所有相關法律、命令和規則，

包含監管或影響交付之物之訂購、出

口、分流、貿易、使用、運送、進口

、運輸、儲存或遞送之規定。 

 

9. 巴索的責任 

按客戶之書面通知，巴索唯一的責任

和義務以及客戶依保固限制條款所享

有唯一的權利和救濟，係按巴索的決

定修復或更換不符合產品規格以及下

述限制條款的交付之物。針對非於保

固期間所提出之產品瑕疵，巴索不負

任何產品責任或保固責任。 

 

本保固條款排除其他保固責任之約定

，無論明示或默示，包含但不限於，

任何產品保固、產品適用於特定目的

、適用性、不侵權以及客戶之規格要

求。本保固限制條款不適用於(i)依其

使用目的隨著使用時間而減少的耗材

，(ii)因與其他產品一併使用而造成

的損害，(iii) 因不正常或異常的物

理或電應力或環境條件、意外事故、

不當使用、誤用、火災、地震或其他

外部原因，或因疏忽或處理不當或操

作所致的損害，(iv)未經巴索書面同

意而修改的交付之物，或(v)未依照巴

索所指示內容使用或維護的交付之物

。 

 

巴索對客戶所負之全部責任(無論係依

契約、侵權行為或其他責任所請求)，

應不超過客戶所支付交付之物的總價

的 50%。 

 

於我方已經替換產品或提供補償服務

之情形，在符合法令之情況下，客戶

不得再進一步對巴索主張損害賠償或

請求。即使我方曾被告知潛在損失或

損害的可能性，客戶無權終止契約、

要求減少價金或請求回復原狀及任何

其他損害賠償，例如: 基於我方債務



不履行或我方違反任何義務，無論是

基於合約，侵權或其他方式，所致任

何特殊的、實際的、間接的、懲罰性

的、偶然的、或間接的損害，或所失

利益、收入、商譽、資料。雙方同意

本限制責任條款乃風險分擔之約定，

且作為巴索銷售交付之物予客戶的對

價的一部分。縱有違反任何有限責任

之意旨，或一方曾被告知潛在損失或

損害的可能性，本限制責任條款仍應

適用。 

 

有關於產品責任之強制規定、法律和

其他法令，應予以保留。 

 

依照應適用之法律，我方人員之口頭

陳述不應被認為是我方對於交付之物

所為默示的聲明或保證，且不應拘束

我方。 

 

在法律允許的 大範圍內，我方不因

違反我方所訂定之營運準則或因不當

履行服務之結果，而負擔損害賠償責

任。 

 

10. 履行地、管轄法院與準據法 

本合約以台灣台中為唯一之契約履行

地。 

雙方因本合約所生或與一般銷售、運

送與服務條款有關之任何爭議，雙方

同意以台灣台中為專屬管轄地。 

客戶與巴索的所有法律關係，應以中

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本合約不適用

1980 年 4 月 11 日聯合國國際貨物買

賣公約(CISG)。 

 

11. 附則 

一般銷售、運送與服務條款之修正或

增補，應由我方與客戶雙方書面同意

之，始生效力。 

一般銷售、運送與服務條款與我方的

要約應構成與客戶之完整協議，且取

代雙方先前任何與本合約內容相關之

所有口頭或書面的合意、陳述、聲明

、和備忘錄。 


